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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实验室安全督查队伍的通知

各系（室）、中心、所：

为进一步推动学院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确保实验室安全、平稳运行，学院决定成立实

验室安全督查队伍。

一、安全督查队伍

安全督查队伍由教师（含退休）等人员组成，采用聘任

制，聘期一年。

第一组 组长：胡景江

组员： 兰晓继 姚雅琴 负责区域：理科楼 D区

第二组 组长 张林生

成员：王保莉 杨淑慎 负责区域 理科楼其他区域

二、工作职责



1.参与学院实验室安全建设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2.对院内实验室安全问题及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

问题进行督查指导，对可以当场解决的问题责令有关人员现

场处理，对实验室整体安全状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3.定期进行实验室安全检查。

4.每学期期末撰写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小结，放假前将

总结交学院安全干事保存。

三、工作要求

1.进行督导时, 离退休专家一般每周安排 1天，每月不

少于 4天；在岗人员每月 2天。

2.督导人员应佩带学院实验室安全督导证。

3. 每学期参加学校或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不少于2次。

4.每次督查或检查要做好记录，及时将检查发现问题反馈实

验室，由实验室负责人签字确认，提出整改意见并下发整改

通知书。

4.下次检查将以整改通知书为依据，在普查的基础上重

点跟踪检查整改情况，对于没有按照整改要求整改，仍然存

在安全问题或隐患的实验室，学院将通报批评并约谈实验室

负责人，督查组将继续督查直至问题彻底解决。

四、督导酬金

离退休督导专家酬金参照学校教学督导相关办法，采取

“底薪（每人/年）+实际检查次数按课时计算”，在岗人员



实行实际检查次数，按课时计算，由学院综合办安全干事及

时统计，按月结算。

五、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生命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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